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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自習公告 
—行政大樓 5樓自習教室 

一、開放相關規範依據 1100825防疫會議決議、1100817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
兒園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及教育部 110年 10
月 4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130856號函辦理。 

二、開放日期、時間及座位安排 

（一）開放日期：110/09/13(一)～111/01/19(三)  

（二）開放時間 
1.週一至週五         16：55～21：30 
週六、日、國定假日  08：00～17：00 

2.遇有特殊狀況不開放，將另行公告。 

（三）座位安排方式說明 
1.依照 110/10/04公布座位表，採固定座位，取消自由座並加大座位間距。 
2.在符合防疫規定(固定座位實名制)下，原座位同學無法出席時，可以讓
同班同學在當天簽到表上實名簽到，替換使用當天座位，期盼可讓更多
人使用到自習教室的資源。 

3.同學務必按座位表入座及簽到，若應到未到達兩次/兩週(含)者，取消該
生自習座位資格，並通知優先序位同學遞補。 

三、行政大樓五樓自習教室使用規範 

（一）請聽從志工家長或師長管理、指導。 

（二）自習座位【不是個人的】，座位僅做為自習時段使用，上課日的白天並無
使用權，白天時間教室將做為其他用途，有登記座位的同學，可置放個
人物品於自己的座位(回家前請收置於抽屜內，勿置於桌面上)，但需自
行承擔丟失之風險。 

（三）自習教室禁止飲食，並請全程配戴口罩。 

（四）請同學維護使用座位的整潔，個人垃圾請自行攜離及回收分類，勿丟置
於廁所垃圾桶，造成打掃同學的困擾。 

（五）若發生違規情事，依校規處理，並由相關處室通知家長配合管教，學校
得不再同意違規同學使用自習教室等相關設施。 

四、防疫相關事項宣導 

（一）請同學勤洗手(手接觸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前，務必洗手)，做好個人健康
管理，全程戴上口罩。 

（二）若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其他不適，請勿進入自習教室，應盡速就醫。 

五、夜自習開放相關規範之調整，將視疫情狀況另行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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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自習公告 
—圖書館 5樓自習教室 

一、開放相關規範依據 1100825防疫會議決議、1100817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
兒園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及教育部 110年 10
月 4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130856號函辦理。 

二、開放日期、時間、對象及座位安排 

（一）開放日期：110/09/01(三)～111/01/19(三) 

（二）開放時間(配合住宿生作息) 
1.週一至週四 16：55～21：00 
週五晚上、週六、日、國定假日等非上課日全天不開放 

2.期中考前的週六、日白天是否開放，將另行公告。 
3.遇有特殊狀況不開放，將另行公告。 

（三）開放對象及座位安排 

1.住宿生專區僅供住宿生使用，由宿舍舍監統一安排固定座位。 

2.依據教育部 10/04函示，採每日固定座位並加大座位間距方式，有限度
地開放剩餘單數號座位給非住宿生登記使用，額滿為止，敬請見諒。 

  (男生區座號：103～219；女生區座號：329～399，合計 95個座位) 

3.欲使用圖書館五樓自習教室的非住宿生，每日放學後到圖書館流通櫃台，
選擇座位編號並實名制劃位登記，即可取得該座位當天使用資格及入座。
17：30之後，請同學直接到五樓簽到處登記入座。 

三、圖書館 5樓自習教室使用規範 

（一）請聽從宿舍舍監或其他師長管理、指導。 

（二）自習座位【不是個人的】，座位僅做為自習時段使用，不得置放個人物品
長期佔用，會隨時清除用座位的個人物品，不得有議。 

（三）圖書館內（含自習教室）禁止飲食，並請全程配戴口罩。 

（四）請同學維護使用座位的整潔，個人垃圾請自行攜離及回收分類，勿丟置
於廁所垃圾桶，造成打掃同學的困擾。 

（五）若發生違規情事，依校規處理，並由相關處室通知家長配合管教，學校
得不再同意違規同學使用自習教室等相關設施。 

四、防疫相關事項宣導 

（一）請同學勤洗手(手接觸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前，務必洗手)，做好個人健康
管理，全程戴上口罩。 

（二）若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其他身體不適，請勿進入自習，應盡速就醫。 

五、夜自習開放相關規範之調整，將視疫情狀況另行公告。 


